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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浮 市 水 务 局
云水许决字〔2026〕9号

云浮罗定 110 千伏生江输变电工程水土

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供电局：

本机关于2026年5 月27日受理你单位关于云浮罗定 110千

伏生江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材料（材料包括行政许

可申请表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、专家评审意见及水土保持

方案审批承诺书）。经程序性审查，申请材料符合法定条件，生

产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及本许可决定的前提下，项

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申请材料，云浮罗定 110 千伏生江变电站站址位于云浮

罗定市生江镇八和村，八和砖厂西侧地块，输电线路途经云浮罗

定市生江镇、黎少镇、连州镇，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新建 110 千伏

生江变电站1座，主变容量本期 2×40兆伏安，远期规划 3×40

兆伏安，110 千伏线路本期出线 4回，远期出线 5回，35 千伏线

路本期出线2回，远期出线 6回。新建110 千伏黎智线解口入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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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站线路工程长约7.89 千米，均为双回架空线路，杆塔 27基；

新建 110 千伏黎镜线解口入生江站线路工程长约 1.42 千米，其

中双回架空线路长约 0.92 千米，单回架空线路长约（0.24

+0.26）千米，杆塔7基；新建35 千伏广海至连州线解口入生江

站线路工程长约11.70千米，其中双回架空线路长约11.20千米，

单回架空线路长（0.17+0.33）千米，双回电缆长约0.11 千米，

杆塔38 基。工程总占地面积 11.33公顷，其中永久占地2.26 公

顷，临时占地 9.07 公顷。工程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14.30 万立方

米，填方总量为 7.28万立方米，无借方，余方总量为7.02 万立

方米。工程动态总投资约10080.75 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6035 万

元，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由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供电局自筹

解决。项目计划于2027 年7月开工，2028年6 月完工，总工期12

个月。

二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主要审核意见

（一）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1.33公顷。

（二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9 8%，

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97%，表土保护率 92%，林草

植被恢复率 98%，林草覆盖率 27%。
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其防治措施。

（五）同意建设期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68005.20 元。请在开

工前一次性缴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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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满3年，云浮罗定110 千伏

生江输变电工程方开工建设的，其水土保持方案应当报本机关重

新审核。项目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重新审核

的，或虽提出重新审核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许可文件自动失效。

附件：实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告知书

云浮市水务局

2026 年 5 月 27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罗定市水务局，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

云浮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6年 5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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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实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告知书
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供电局：

本机关对你单位提出的云浮罗定 110 千伏生江输变电工程

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作出了准予行政许可决定。为依法实施该

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广

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告知如下：

一、请你单位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

设计和施工图设计，加强施工组织等管理工作，切实落实水土保

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二、请你单位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各项

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和破坏

地表植被。强化土石方综合利用，切实落实项目余方处置方案，

做好表土的剥离、保存和利用。根据方案要求优化施工工艺、合

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

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
三、鼓励你单位开展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水土流

失动态监控。

四、请你单位做好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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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
五、水土保持方案的变更管理按照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
方案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执行。本项目如发生

重大变化的，你单位应当补充或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本机关审批。

六、请你单位做好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。本项目在竣

工验收或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；在水土保持

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3个月内，向本机关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材料。项目分期建设、分期投产使用的，其水土保持设施应当分

期验收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项目不得投

产使用。

七、请你单位配合做好监督检查工作。本机关以及项目所在

地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将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，你单位应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八、申请人对其申请材料负责，本机关依据申请人提交的申

请材料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，不代表对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

确性、一致性的完全认可。本机关可依法对申请材料开展核查，

对行政许可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，并根据法律法规和申请人的承

诺等对申请人及相关第三人作出相应处理。

九、本许可文件仅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，

项目建设的其他许可需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如违反上述告知事项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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